
 

「齊「股」獎競猜遊戲」條款及細則： 

 

參與活動資格  

活動之參加者必須符合以下條件（「合資格參加者」）： 

 

1. 「Ready to Gold 齊「股」獎競猜遊戲」(“本活動”）將於 2023 年 8 月 18 日(香港時間

00:00）開始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香港時間 23:59）終止(“競猜限期”）。 

2. 每個用戶只限參加“本活動”一次，每位參加者亦只可享一次中獎機會。 

3. 合資格參加者必須於“競猜限期”結束前(第 1 項所述的競猜限期）持有致富證券有限公司(“本

公司”）環球股票賑戶，並於“競猜限期”內填寫及提交競猜答案及表格，便可參加齊「股」獎

—有獎遊戲（「齊「股」獎」），有機會獲取指定獎品。 

4. 參加者必須年滿十八歲。 

 

活動獎品 

第一名：HK$10,000 Apple 禮品卡 

第二名：HK$1,000 Apple 禮品卡 

第三名：HK$1,000 Apple 禮品卡 

 

活動規則 

1. 每位合資格參加者只需於 2023 年 8 月 18 日（香港時間 00:00）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期間（香

港時間 23:59），在指定活動畫面內填寫並成功提交競猜答案—2023 年 9 月 18 日（美國時間）

美股 APPLE(AAPL)收市價，便可參加「齊「股」獎競猜遊戲」比賽。 

2. 美國時間 2023 年 9 月 18 日（即香港時間 2023 年 9 月 19 日）美股 APPLE(AAPL)收市價，以

NASDAQ 公佈爲準。 

3. 成功答中美股 APPLE(AAPL)於 2023 年 9 月 18 日（美國時間）收市價者為勝，答案計算到小數

點後 2 個位(“競猜點數”)。如沒有參加者估中收市價，則答案最接近收市價的參加者為勝。如

有多於一位參加者答中收市價或答中最接近收市價，則會以其遞交答案的時間計算，較早遞交答

案者勝出。若遞交的時間相同，則以抽獎形式抽出誰獲得第一名（頭獎）（1 名）、第二名（1

名）及第三名（1 名）。而遞交答案時間以本公司之紀錄為準。 

4. 所有與本活動有關之日期、時間、競猜之股價及參加者遞交的資料均以本公司的記錄為準。參加

者請於參加本活動前詳細閱讀此“競猜遊戲規則及條款”，如有疑問，請致電(852) 2500 9128

查詢。 

 

其他條款及細則 

1. 得獎名單將於 2023 年 9 月 26 日（香港時間）於本公司網頁(www.chiefgroup.com.hk)、星島

日報及英文虎報公佈，本公司亦會按參加者於本公司登記的手提電話號碼作通知， 有關得獎人士

領獎，如本公司未能於 14 天內聯絡得獎人士，不論是該手提電話號碼不正確或是電話無人接

聽，該得獎人士將會被取消得獎資格。 

2. 得獎者必須於領獎時於本公司仍然持有有效的證券戶口，否則有關得獎者之得獎資格將被取消。 

3. 所有獎品不可退回、出售、轉售或轉讓予他人或轉讓至其他賬戶、亦不能轉換或兌換現金、其他

禮品、服務或任何折扣優惠。 

4. 本公司並非 Apple 產品及禮品卡之供應商。如就有關商戶提供的產品及服務質素有任何爭議或

投訴，請直接與有關供應商聯絡。本公司並不會對供應商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作出任何保證，或

對於使用其產品或服務時所構成的後果負責。 

5. 本公司及其附屬和關聯公司的職員均不得參加本遊戲。 



 

6. 如參加者在本活動中有任何舞弊及／或欺詐成分（由本公司全權決定），本公司有權取消該參加

者之參與資格。 

7. 本活動不應理解為買入或出售任何證券、期貨、期權、金融產品 ( 包括任何結構性產品 ）或服務

之建議、邀請、廣告或勸誘。 

8. 本公司並不承擔任何因第三者惡意入侵而造成的資料修改及任何直接或間接損失，不論其原因、

性質、源頭或後果。包括任何人因成功或失敗登入此應用程式導致的任何物質損失、或任何直接

或間接由應用程式產生之損失。 

9. 若發現參加者故意隱瞞資料，使用假賬戶或透過入侵/修改電腦程式之方式參與此活動，本公司

有權取消其參與此活動及/或得獎資格。 

10. 本公司不會承擔任何有關通訊工具的中斷或傳送故障、資料傳送延誤，或其他不能控制之技術問

題的責任。 

11. 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並具約束力。 

12. 任何參加者參加本活動，即表示參加者已細閱、明白本文所載之條款及細則，並同意受其約束。

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13. 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號碼：57543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法律管轄並應根據香港法律詮譯。本條款及細則之各方同意接受香港法庭的非專

性司法管轄權。 

 

任何人士若非本條款及細則的一方，不可根據《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香港法例第 623 章）強

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 

 

 

風險披露和重要提示 

投資者應注意投資均涉及風險(包括可能會損失投資本金），基金單位價格可升亦可跌，過往表現並不 

可作為日後表現的指引。投資者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應詳細閱讀有關基金之銷售文件(包括當中 

所載之風險因素之全文）。以上資料僅供參考，不構成對任何人作出買賣、認購或交易在此所載的任

何投資產品或服務的要約、招攬、建議、意見或任何保證。 

 

 

除非情況另有所指，否則本網頁並不構成對任何人士提出進行任何證券交易的招攬、邀請或建議，亦

不構成對未來任何證券價格變動的任何預測。 


